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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法律制度 : 历史和现实

姚惠娜

  内容提要  巴勒斯坦法律制度具有结构性缺陷。除自治当局颁布的法律外, 还包括在约旦河

西岸起作用的约旦法律、在加沙地带起作用的埃及法律、以色列军事法令、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法

令、伊斯兰教法、习惯法等, 甚至还有部分奥斯曼帝国法律。这些法律分别受到大陆法系、普通

法系及伊斯兰教法等不同传统的影响, 许多内容相互冲突, 落后于时代, 成为巴勒斯坦发展的制

约因素。自治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 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 但法制建设总体进展缓慢。巴以和谈

屡次受挫、巴勒斯坦最终地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自治政府无法获得完全立法和司法权是外部

原因; 行政权力对立法和司法的过度干涉则是内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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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是世界上拥有最复杂的法律制度的政治实体之一, 堪称法制的博物馆。在历史上, 巴勒斯坦

经历过多次外来统治, 而其机构根据各自的法制体系颁布法律, 对巴勒斯坦的法制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目前, 除自治当局颁布的法律外, 还包括在约旦河西岸 (下称 /西岸0) 起作用的约旦法律、在加沙地带

起作用的埃及法律、以色列军事法令、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法令、伊斯兰教法、习惯法等, 甚至还有部分奥

斯曼帝国法律。这些受不同传统影响的法律共存于巴勒斯坦, 形成了相互冲突的多层法律制度体系, 造就

了独特的结构性缺陷。

法律制 度的历 史变迁

(一 )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法律

从 1518~ 1917年, 巴勒斯坦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并实行其法律制度。当今, 仍有那一时期的部分

法律在巴勒斯坦发生效用。以奥斯曼帝国 1839年 /旦齐马特0 改革为界, 这一时期巴勒斯坦的法律发展可

以分为两个阶段: 改革之前, 伊斯兰教法 /沙里亚0¹、奥斯曼素丹发布的行政命令及习惯法占主导地位;

改革后, 西方法律制度的引进 /大大削弱了传统伊斯兰教法的统治地位, 商法、刑法和民法 3个外围领域

率先脱离了伊斯兰教法, 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世俗法律制度所取代0º。
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使 /沙里亚法0 成为行之有效的官方法律, 一切刑事、民事案件均由伊斯兰法庭审

理, 按照官方信仰的哈乃斐派教法进行判决。» 作为 /沙里亚法0 的补充, 奥斯曼素丹发布的行政命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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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法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 /沙里亚0, 原意为 /道路 0、/通往水泉之路 0, 后引申为 /安拉指引之路0、 /安拉的命令0, 从而

成为伊斯兰教法的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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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的法律形式, 用以解决新出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这种行政命令称为 /卡奴0, 主要涉及与政

府有关的公法, 特别是税法和刑法等领域。习惯和习惯法直到现在还对巴勒斯坦社会有重要影响。习惯法

被称为 /乌尔夫 ( urf) 0, 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 以口耳相传的习俗和道德为标准, 通过民间方式解

决争端。争端涉及的原告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家族、部落。习惯法重视调解、仲裁的作用, 强调家族和

部落的荣誉, 任何对个人的冒犯都被视为对整个家族、部落的冒犯。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 尊重长者、调

解人及仲裁者的意见。参与调解、仲裁的人为成年男性, 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旦齐马特0 改革开始后, 引进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法典成为司法部门改革的主要特点。巴勒斯坦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也实施了相继颁布的以法国法律为蓝本的 5商法典6、5奥斯曼刑法典 6、 5土地

法6、5商业程序法6、5海商法6 和 5刑事诉讼法6。与这些新颁布的世俗法律相配套, 现代世俗法院建立

起来, 与沙里亚法院并存, 形成了双重司法系统。除涉及穆斯林 /私人法律身份0 外的全部民事审判权,

都由沙里亚法院移至世俗法院。

(二 ) 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普通法系法制的引入

英国委任统治时期, 巴勒斯坦原来适用的奥斯曼帝国法律多被仿效英国模式的法律所取代, 尤其是刑

法、程序证据法等领域。5奥斯曼民法典6 则继续在商业合同等领域发生效用。为了使普通法能够有效地

输入到巴勒斯坦, 英国当局将判例法制定成法典或法规予以颁布。罗伯特# H #德雷顿 ( RobertH1 D ray2
ton) 作为委任统治政府的法律起草专家, 编纂了三卷本的托管地法制汇编, 其中包含了英国在巴勒斯坦实

行的法律、法案、政令、判决等全部内容及其索引。

英国模式的司法制度也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来。根据当地实际, 设立世俗法院和宗教法院两大系统。按

照审理案件的不同, 世俗法院分为刑事法院、土地法院、部落法院、市政法院和私人法院等类型, 由英国

人或经英国培训的巴勒斯坦人任法官。宗教法院包括伊斯兰教沙里亚法院、犹太教拉比法庭和基督教法院,

受理有关宗教信徒个人身份的案件, 由英国当局任命宗教人士主持工作。耶路撒冷首次设立了最高法院,

作为巴勒斯坦最高司法机构。最高法官由委任统治行政长官 ) ) ) 高级专员任命, 其他法官由最高法官任命。

(三 ) 约旦和埃及统治时期的法律

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后, 西岸和加沙地带分别由约旦和埃及统治, 政治和地理上的分裂导致两地法律

制度发展的分裂。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地区并入约旦后, 当地原有法律除与约旦 1935年 5国防法6
相抵触的内容外, 仍然有效。约旦议会陆续进行了几项法律改革, 总部设在安曼的最高法院成为最高司法

机构。由于约旦保留了奥斯曼帝国的法律传统, 改革后英国普通法对西岸的影响削弱, 传统法律及大陆法

系的影响增强。

加沙地带由埃及统治, 但没有并入埃及, 1948年 5月 15日之前的法律, 只要不与埃及在当地实施的法

律相抵触, 就仍然有效。因此, 英国托管时期的大部分法律制度在加沙地带仍得以延续。埃及在加沙地带

实施了部分埃及民法, 进行了几项司法改革。1955年埃及当局颁布 5加沙地带基本法6, 并于 1957年成立

具有有限自治权力的立法委员会。1962年, 立法委员会在 1955年和 1962年基本法的基础上颁布具有宪法

性质的 5加沙法令6。这部法令就是加沙地带原有的奥斯曼帝国法律与英国普通法混合的产物。¹ 加沙地带

的司法制度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1948年以前加沙地带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 缺乏常设法院。加沙的埃

及统治当局通过发布紧急行政命令建立了司法机构, 并在加沙城设立了最高法院, 由埃及法律和军事人员

充实司法职位。1950年加沙地带首次设立军事法庭, 根据埃及法律审理危害政府的案件。

(四 ) 以色列占领期间的军事法令

1967年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后, 当地原有的法律制度处于边缘化境地。以色列军事法院和法庭

掌握了被占领土的司法权, 除了负责与 /安全0 有关的案件外, 还负责从税收到土地争端等所有重要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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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案件。被占领土当地的法院只处理一些不涉及以色列利益的轻微民事案件。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在耶路撒

冷设立的最高法院由以色列地区法院取代, 西岸司法机构与约旦安曼最高法院的联系被割断, 加沙地带的

最高法院也在事实上终止行使权力。

占领当局控制了当地的立法权。在 25年的占领中, 当局的每项政策及其变化都通过颁布军事法令进

行。¹ 1967年 6月 7日, 以色列占领军颁布第一号军事公告, 宣布 /为了安全和公共秩序 0 占领西岸和加

沙地带, 由占领军司令官掌握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当年颁布的第二号军事法令取消了西岸和加沙地带

原有法律中所有与以色列当局法令相抵触的内容。此后, 占领当局在西岸颁布了 1 400多条军事法令, 在

加沙地带颁布了 1 100多条类似的军事法令, 修改或取代被占领土原有的法律。这些军事法令的首要目的

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控制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 征用、夺取土地, 阻碍被占领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

展, 以保障以色列本土的利益。但被占领土的以色列定居点实行以色列国内法律, 并不受占领区司令官或

民事当局管辖。

(五 ) 自治后的法制建设

1993年, 巴解组织与以色列通过和平谈判达成 5奥斯陆协议6, 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实行自治, 作为建

立完全意义上独立国家的过渡阶段。此后, 双方又相继签署 1994年 5加沙 -杰里科协议6、1995年 5西岸

和加沙地带过渡协议6。根据上述 3个协议, 巴勒斯坦委员会作为自治领导机构, 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巴

勒斯坦权力机构建立后, 首先颁布法令, 建立独立的法律制度。 1994年颁布的巴勒斯坦第一号法令规定,

恢复 1967年 6月 5日之前, 即以色列占领之前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法律制度。第二号法令规定, 提升加沙最

高法院的地位, 将其权限扩大到西岸在巴勒斯坦自治当局主权范围内的地区, 使其成为巴勒斯坦最高法

院。º 巴勒斯坦法制建设最重要的就是颁布基本法及建立、实施公平选举制度。1995年第 13号法令颁布了

5选举法6。1996年 1月巴勒斯坦首次大选产生了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 作为临时性的过渡立法机构, 主要

代表自治区内的巴勒斯坦人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立法委员会起草通过了 5基本法6, 并通过立法为自治

机构的正常运转提供法制支持, 促进自治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法 制的特 点及存 在的问 题

(一 ) 巴勒斯坦法制受到大陆法系、普通法系与伊斯兰教法的共同影响, 是一种混合型的多层法制

体系

巴勒斯坦法律中大陆法系法律主要源自奥斯曼帝国 /旦齐马特0 改革。改革时期颁布的法律绝大多数

是以法国法律为蓝本。在引进西方国家法律的同时, 改革也对 /沙里亚法 0 进行整理, 以历史上哈乃斐教

法学派内部各种不同意见为基础, 结合司法实践, 按照欧洲大陆国家法典的形式, 编纂了著名的 5奥斯曼
民法典6。此法典是一部具有现代法律条文形式的民事基本法规, 也是历史上以国家名义对神圣的沙里亚进

行的首次编纂。»

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普通法系法律引入巴勒斯坦, 对大陆法系法律制度形成冲击, 但约旦和埃及对西岸、

加沙地带的分别统治又重新强化了大陆法系的影响。约旦保留了奥斯曼帝国受法国影响的法律传统, 而埃

及早在 1798年就被法国占领, 并以法国为样板建立起现代法制。由于加沙地带并未像西岸并入约旦那样成

为埃及的一部分, 因此, 英国托管时期的大部分法律制度在加沙地带仍得以延续, 并开始与原有的奥斯曼

帝国法律融合。

巴勒斯坦法律制度虽然几经变迁, 但伊斯兰教 /沙里亚法0 一直占重要地位。 /旦齐马特0 改革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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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俗法律, 但 5奥斯曼民法典6 保证了伊斯兰教法的权威性。英国委任统治和以色列占领虽然是非伊斯

兰教国家对巴勒斯坦的治理, 但伊斯兰教法和沙里亚法院仍然主导涉及穆斯林个人身份的案件。

(二 ) 许多内容相互矛盾是巴勒斯坦法律的最大问题

自治当局恢复了以色列占领之前的法律制度, 不仅使原在西岸实施的约旦法律及在加沙地带实施的部

分埃及法律都重新在当地起作用, 也使奥斯曼帝国法律和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法律恢复了效力, 导致巴勒

斯坦的法律制度在很多领域存在冲突。民法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加沙地带通用的是 1949年在埃及生

效的 5民法典6。这部法典以埃及 1875年和 1883年制定的两部源自 1804年 5拿破仑法典 6 的民法典为基

础, 此外还吸收了德、意、日等国民法的某些原则和概念。¹ 虽然这部法典试图把 /沙里亚法0 的某些原

则与欧洲法律原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强调伊斯兰法的原则和精神, 明确肯定 /沙里亚法0 为其渊源之
一, /但从实质看, 它仍然是西方化过程中的产物, 而不是伊斯兰文化的产物 0º。西岸实行的则是约旦

1951年 5民法典6, 它是经过部分修改的 5奥斯曼民法典6 的翻版, 而 5奥斯曼民法典6 的 /实体同欧洲

渊源无关, 而是完全借自哈乃斐派法律0»。
有关死刑的法律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英国委任统治政府颁布的法律中包括了死刑, 约旦和埃及军事

当局又根据各自法律对此做了相应规定。但 1967年以后, 以色列当局禁止被占领土普通法院做出死刑判

决。巴勒斯坦自治后, 根据 5加沙-杰里科协议6 的规定, 普通法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将以色列军事法令

作为正式法律条文使用, 除非这些军事法令被修改或予以废除。¼ 以色列占领之前的法律恢复后, 很多内

容与以色列军事法令存在冲突。由此产生了普通法院的死刑判决是否合法的问题。1995年自治当局建立了

独立于普通法院的军事法院和国家安全法院, 负责审理有关安全罪犯的案件。这两个法院都在判决中使用

死刑, 成为人权组织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½

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司法制度也有很大不同, 刑事法院的设立就是其中一例。加沙地带在埃及统治时期

设立了第一个独立的法院, 称为刑事大法院, 负责受理刑事争议案件, 在司法体系中属于世俗法院的一级

法院。但在西岸就没有与该法院对应的法院。

(三 ) 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同样是巴勒斯坦法制存在的重大问题

以色列占领时期, 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法制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以色列表面上承认西岸的约旦法律有效,

但只是 1967年以前的法律, 并不允许此后约旦法律的新发展在西岸生效。同样, 以色列也承认加沙地带在

被占领前的法制, 但禁止其进行任何改革。从 1967年至今, 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巴勒斯坦当地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而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法律仍停留在原有的社会发展水平上, 已经远远滞后于现在社会、经

济的发展, 尤其是无法适应当今市场经济的需要。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自治政府面临的

一项迫切任务, 为此就要吸引投资、扩大出口并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但缺乏与国际接轨的法制体系使国

际投资者望而却步。在立法方面, 没有完善的商业法律, 迫切需要制定外贸法、知识产权法、关税法、竞

争法和资本市场法等。在司法方面, 军事法院和国家安全法院与普通法院的职能权限划分不清晰, 司法行

政不分, 削弱了司法的效力和独立性。为保障经济的发展, 需要完善经济立法, 将司法与行政脱离, 加强

民事法院裁决商业纠纷的权力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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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页。

See The Palestin ian Human RightsMonitor, Death Pena lties inP alestine: 1995- 1997; In trodu ction to the Death Penalty Quest ion in Palest in e,

http: / /www1phrmg1 org1



法 制建设 面临的 挑战及 应对措 施

完善的法制是巴勒斯坦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保证, 也是国际社会对完善的法制进行援助和投资的保证。

自治政府成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建立统一的法制。在此过程中, 面临诸多挑战: ( 1) 是法律制度的结

构性缺陷。自治政府继承了落后几十年的法制体系, 各种相互矛盾的法律给法制建设造成沉重负担。目前

巴勒斯坦仍然依靠这些过时的法律。法制改革必须协调、统一旧有的法律, 同时制定新的法律。 ( 2) 法制

基础设施薄弱。如缺乏必要的物质设备, 无法实施现代刑法, 以及可信赖的法庭科学¹。 ( 3) 缺少法律人

才。司法和检查机构的人员都严重不足, 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长期隔离造成两地法律从业人员互相隔膜, 更

严重的是, 缺乏法律和司法人员培训的统一、标准课程。

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 巴勒斯坦自治当局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一 ) 编纂和研究法律文献, 培养法律人才

第一、编纂法律文献。受世界银行的资助, 巴勒斯坦毕尔宰特大学法学研究所在司法部、发展和重建

经济委员会联合委托下, 对目前西岸和加沙地带仍具有效力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军事法令进行编纂。从

1995年开始, 法学研究所建立了 /巴勒斯坦司法和法律制度0 数据库, 收集了自 19世纪中期以来巴勒斯

坦所有的法律文件。法律文献的编纂为进行新的立法提供了依据, 奠定了开展法律研究的基础, 也为法律

和司法人员培训提供了统一标准课程。第二、开展法律研究工作。为解决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自治政府

在毕尔宰特大学成立了法学研究所, 集中研究巴勒斯坦法律, 探讨巴勒斯坦法制改革、西岸和加沙地带的

法制统一、巴勒斯坦法律现代化、比较法研究等问题。º 第三、培养法律人才。自治政府成立前, 巴勒斯

坦全部律师都在约旦、黎巴嫩、埃及和叙利亚等地获得法律学位, 对当地法制特点并不了解。巴勒斯坦当

局从 1996年开始委托法学研究所举办法学硕士班, 培养高级法学人才。法学硕士生毕业后主要成为法学

家, 并参加法学教学。同时, 耶路撒冷大学、纳加赫大学及加沙伊斯兰大学都开设法学学士课程, 以满足

对法律人才的迫切需要。

(二 ) 法制改革

巴勒斯坦自治当局在成立之初就出台了法制改革计划, 并于 1997年综合各部门力量成立了法制改革

/领导小组0, 负责法律及司法机构工作, 规划法律部门发展。立法委员会也成立了若干法律改革委员会,

研究法制改革问题。在巴勒斯坦 5发展规划 ( 1999~ 2003年 ) 6 中, 自治当局提出, 在民主、负责、透明

和人权的基础上建立良好政府, 从而在法制的基础上建立巴勒斯坦现代市民社会。根据这个规划, 司法部

制定了法律战略发展规划, 提出了主要的优先发展计划: 统一西岸和加沙地带现有的法律, 改善司法、检

查机关基础设施, 统一司法、检查制度和程序, 发展法律和司法领域的计算机化, 发展独立的法庭科学。»

为确保司法部战略发展规划的实施, 法制改革领导小组进行了具体分工, 积极准备在各法制领域提出方案,

并向各捐助机构提出实施这些方案所需的费用预算、时间表及相关信息, 争取资助, 促进实施法制部门

项目。

法制建 设面临 的障碍

巴勒斯坦十多年来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总体来说发展缓慢。这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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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科学是综合运用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技术方法, 研究证据采集、鉴定之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

参见巴勒斯坦毕尔宰特大学法学研究所网页: h ttp: / / law cen ter1b irzeit1 edu1

See Off ice of theUn ited Nat ions SpecialCoord inator in theO ccup ied Territories, / Ru le of Law Developm en t in theW est Bank and Gaza S trip:

Survey and S tate of the Developmen tE ffort0, M ay 19991



原因主要是巴以和谈屡次受挫, 巴勒斯坦的最终地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影响了自治政府获得完全立法

和司法权。根据 5加沙 -杰里科协议6 的规定, 由立法委员会通过并获得民族权力机构主席签署的法律,

须经以色列的同意才能生效。
¹
在巴勒斯坦内部, 民族权力机构行政与立法、司法权力划分不清, 行政权力

对立法和司法的过度干涉阻碍了法制建设进程。在立法方面, 立法委员会权力受到诸多限制, 其通过的法

律经常得不到阿拉法特的签署, 即使获得签署, 也需要拖延很长时间。行政机构领导人也常常忽视立法委

员会通过的法律和决议, 导致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关系紧张。此外, 与政府在人员上的交叉也影响了立法

委员会的独立活动。在司法方面, 司法机构从属于行政机构, 其活动经常受到政府及安全机构的干涉。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于 2002年 5月公布的改革计划提出, 采取措施促进行

政、立法和司法的分离。但内部权力斗争使改革计划的实施一波三折。2006年哈马斯上台后巴以冲突再起,

法制建设的前途更加不可测。

结   论

巴勒斯坦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给自治当局目前的法制建设造成沉重负担, 统一相互冲突的旧有法律、

制定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法律成为法制建设最紧迫的任务, 但自治当局立法和司法权力的不完整及巴勒斯坦

内部政治的现实又阻碍了法制建设。只有恢复中东和平进程, 通过与以色列的谈判解决巴勒斯坦最终地位

问题, 自治当局的完全立法和司法权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而巴勒斯坦自治当局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则

是法制建设的前提和保证, 只有减少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涉, 促进行政与立法、司法的分离, 巴勒斯坦才

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建设。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成  红 )

¹  参见 5加沙 -杰里科协议6, 第七条。

#资料库#

2006年非 洲经济持续增长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06年底发表的 5世界经

济展望6 报告预测, 本年度非洲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势

头, 增长率为 514% , 与 2005年的增速相同。

促进非洲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如下: ( 1)

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保持政治稳定, 并在经济改革和结构

调整中取得成效, 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 2) 非洲劳动

力数量和新就业岗位不断增加, 促进了国民收入的增长

和内需的扩大; ( 3) 非洲国家地区组织积极推进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程, 加速落实关税减免措施; ( 4) 全球经济

增长为非洲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 5) 国际

官方援助、债务减免和外国投资增加。

(资料来源: 人民网 2006年 12月 7日 )

(筱  雪 摘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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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IsraelRelation: Drifting between O il and Security

Guo P eiqing pp136- 42

  The tw o im po rtant factors to a ffect the relation

betw een Japan and Israe l are o il and secur ity. Japan

- Israel relat ion often drift betw een Arab states and

theU nited States for these tw o factors. Before 1970s

O il C risis, Israel- Japan re lation w as a little sligh.t

A fter 1973, Japan carried ou t a policy of pro- A rab

states and anti- Israe.l W ith the decline o f the role

of o i,l Japan tried to play the ba lance betw een A rab

states and Israe.l A fter the end o f the Co ldW ar, Ja2
pan- Israel re lation rea lized the no rm alization. N ow

Japan tries to m ake the M iddle East stability to en2
sure the supply of o i.l The factors o f o il and security

def inite the contains of Japan- Israe l re lation, w hich

seem s to strengthen in the fu ture.

Legal System of Palestine: H istory and Reality

YaoH uina pp143- 48

  There is a structural drawback in the lega l sys2
tem o f Pa lestine. B esides the current law s published

by the au tonom y, m any other law s are effective in

territories, such as the Jo rdan. s law inW estB ank,

the Egypt ian law in Gaza , Israe lim ilitary law, Brit2
ain. sM andate law , Islam ic law, custom ary law, e2
ven if the O ttom an Em pire. s law. These law s w ere

in fluenced by the con tinenta l law system, comm on

law system and Islam ic law system, and som e of the

law s contrad icted each other. These law s are in con2
fusion, and beyond the tim es, and they becom e the

obstacles of national developm en.t The Palestinian

autonom y is try ing to deal w ith the cha llenges resul2
t ing from the d ifferen t law s, but the legal system

progress seem s too slow. Because o f the stop of Pal2
estinian- Israeli negotiation, the issue of fina l statue

of Pa lestine is deadlocked. The reason is tha,t on

one hand, the autonom y has no stronger pow er to af2
fect the leg islat ive and jud ic ial bod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dm in istrative departm ent o ften interferes

the leg islative and jud icial bod ies.

How African States Can Learn from China. s
Experience of Developm ent

L i Zhibiao pp149- 54

  The experience of Ch ina. s developm ent con2
tains bo th successes and fau lts. The h igh light o f

China. s successes is to fo llow the w ay of gradua l

m arke ting reform, and to properly dea lw ith the tri2
ang le relat ions between stab ility, reform and devel2
opm ent. Ch ina has carried out the open ing up po licy

in the basic o f se lf- reliance. China em phasizes to

streng then the leadersh ip of the CPC and the capa2
b il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 ent over the reg iona l

governm ents, and pay mo re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 f

popu lation grow th and / Three A griculture Issue0,
and supports the refo rm attem pts of reg ional govern2
m en ts. The fau lts o fCh ina. s experiences are the ex2
tensive econom ic g row th, the enlarging the gap be2
tw 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appearing problem s

in m edical and educat iona l refo rm s, e tc. TheA frican

states shou ld realize the sam e and d ifferent condi2
t ions betw eeh Ch ina and them selves, and learn m ore

about ch ina. s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and try to

seek the suitab le w ays to deve lop the ir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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